
河源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

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 

河社保退字〔2026 J 28 号 

李蒙蒙（身份证号码：34128 119******8156): 

经核查，你是河源市高新区诚兴商行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

92441600MA52XRTW8W，类型：个体工商户，注册时间：2019 年 3 

月 5 日，注销时间：2024 年 3 月 6 日）的经营者，你商行原职工

骆洲（身份证号码：441622 19******0033)，于 2021 年 7 月 31 

日 14 时发生工伤事故，被认定为工伤。因发生工伤时，你商行

未为其参加工伤保险，应依法向其支付相应工伤保险待遇。依照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和《社会保险基金先行支付暂行

办法》的规定，我局根据该职工提出的先行支付申请，已向该职

工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待遇 875363.04 元。请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

起 30 日内一次性将我局先行支付的工伤保险待遇 875363.04 元退

回指定账户，注明待遇退还人姓名。 

若难以一次性退回多享受待遇的，可以向我们申请分期退

回，签订分期还款协议，分期退回多享受待遇。 

若未按期一次性退回、未申请分期退回，我们将依据《社会

保险经办条例》第四十六条向你出具《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

待遇决定书》。 



如有异议的，请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 10 日内提交有关证 

据材料进行陈述和申辩；逾期未提出的，视为无异议。 

收款账户名称：河源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

银行账号：6704598006460000 

开户银行：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源分行 

开户行行号：104598052017 

附言：骆洲退回多享受待遇 

联系电话：稽查科，0762-3238967 

联系地址：河源市源城区永和东路 81 号商务小区 13 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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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式两份：一份送当事人，一份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留存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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